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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到鄉村地區
計畫



1 背景說明

44

自區域計畫法公布施行，非都市土地係採「現況編定」，鄉村地區因而

缺乏整體規劃，亦存有公共設施缺乏、農村環境破壞及蔓延無序發展等

問題。

我們的鄉村面對什麼課題？



現行全國國土計畫 - 指導事項（第五章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

生活面向
策略

1

1. 建立數位環境、活化閒

置空間、促進城鄉交流

、保存鄉村文化與社區

意識等

2. 維護及改善在地商業、

旅遊、集會場所、文化

設施及信仰中心等基本

服務設施

生產面向
策略

2

1. 維護農地環境、促進農

業六級化

2. 推廣鄉村旅遊、建構旅

遊服務設施等，以支持

對鄉村地區商業、社區

及遊客有益的旅遊及休

閒活動

生態面向
策略

3

1. 避免破壞重要動植物棲

息環境

2. 提高基地透水性

3. 營造生物多樣性生態環

境

55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

為國土空間發展之重要策略，建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整體考量居住、產業、

運輸、公共設施服務等需求，盤點課題與規劃因應策略及研擬空間發展配置構

想，並以生活、生產、生態之再生規劃理念出發，充實生活機能設施、維護地

方文化特色、營造鄉村生產經營環境、培育鄉村人力資源及建立生態網絡

，以協助鄉村地區永續發展，各面向發展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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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考量人口結構及發展趨勢，分別就居住、產業、運輸及

基本公共設施等需求，研擬發展或轉型策略，其土地使用規劃原則如下：

規劃及提供可負擔住宅，滿足當地居住需求，維持地方特色建築風貌。因農業經營需要衍生之居

住需求，得於既有農村聚落周邊提供住宅空間，避免個別、零星申請而影響農業生產環境

A. 人口成長地區：得預留適當可建築土地，以引導集約發展

B. 人口減少地區：除應避免增加住商建築用地外，並應針對既有閒置空間進行評估轉型及再利用

，以提高環境品質。

配合在地農業、特色產業及商業服務業需求，於不影響鄉村環境品質前提下，於適當地點規劃在

地產業發展區位，並訂定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以促進鄉村在地產業永續發展。

以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為主，改善接駁轉乘系統及服務品質，提高鄉村可及性，並規劃自行

車及電動車輛等綠色運具環境，以民眾基本運輸需求為導向，打造兼具效率及友善運輸環境。

應依據鄉村地區發展趨勢，規劃與設置老人及幼兒照顧服務設施、污水處理、自來水、電力、電

信等基本公共設施，並注重環境保護及社區環境改善。



◼ 綜整鄉村地區發展課題，以鄉（鎮、市、區）

為範圍指認優先規劃地區，並研擬發展策略

◼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共指認 116 處

第 1 階段：指認優先規劃地區

◼ 各直轄市、縣（市）辦理調查與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作業

◼ 包含全鄉（鎮、市、區）規劃，及針對具空

間課題的人口集居聚落進行聚落規劃

◼ 必要時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計畫指導另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以落實計畫內容

◼ 依據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指導，由申請人辦理使用許可

、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第 2 階段：辦理鄉規

第 3 階段：按計畫進行土地使用

77

鄉村地區基礎資料盤點

提出課題及對策

指認優先規劃地區

辦理調查及規劃作業

適時檢討變更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視需要辦理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按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辦理使用許可或應經申請同

意使用

未指認之

鄉村地區

配合

每5年通檢

滾動辦理

1 過去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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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鄉規走入鄉村地區計畫

自110年起本部補助各縣市

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所盤點議題多屬長期累積之

結構性問題，或未涉及土地

使用、尚需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政策支持，致多停留於議

題盤點階段，難以落實改善。

確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與

「鄉村地區計畫」之法律定位及

辦理鄉村地區計畫之法源依據。

114年1月20日 修正公布
《國土計畫法》第8條第3項

全國國土計畫§9

縣市國土計畫§10

國土功能分區圖§22

土地使用管制§23

鄉村地區計畫§8

免經
申請
同意

應經
申請
同意

§24使
用許
可

(附冊)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規劃作業)

(法定計畫)

◼ 可實質改善區域計
畫法制度下無法突
破，但又亟待解決
問題

◼ 實際案例有助於宣
導國土計畫法更具
彈性、以計畫引導
使用之優點



2
鄉村地區計畫
法律定位及法
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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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定位及法定計畫位階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6 第

1 項第3款第5目

◼ 探討鄉村各式議題之平臺，屬

鄉村地區計畫之規劃作業

鄉村地區計畫

◼ 依據國土計畫法 § 8 第 3 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得辦

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視實際需

要研擬鄉村地區計畫，納入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並得另以附冊

方式定之。

◼ 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一部分，並就鄉（鎮、市、

區）或聚落及其周邊範圍做更

細緻之補充，為具實質效力之

法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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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應載明事項

◼ 鄉村地區計畫之定位等同於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故

其計畫應載明內容以本法第

10條及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第6條為依循。

◼ 計畫範圍以鄉（鎮、市、區）

或聚落及其周邊範圍為主。

◼ 就具地方特殊性、急迫性之議

題研擬計畫內容，僅需載明具

地方特色、細節性之指導事項。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

四、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五、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

管理計畫。

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

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七、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十、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國土計畫法§10

僅需載明與縣市國土計畫不
同之內容



2

1212

規劃階段

應針對全鄉（鎮、市、

區）或聚落範圍提出規

劃內容，並視課題解決

方案，除研提計畫外，

亦同步先行繪製國土功

能分區圖及研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內容

法定程序

書圖製作、審議均併同

提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或討論）及核定

，並依次公告實施（或

發布），差別僅在於所

循法令依據不同

法定程序及一步到位機制
鄉村地區計畫 功能分區圖 土地使用管制

鄉村地區計畫

提出規劃內容

1年

1.5年



３ 鄉村地區計畫
核心精神



鄉村地區
整體共好

1414

３

01 以鄉鎮市區或聚落為範圍

鄉村地區計畫係以鄉（鎮、市、區）或聚落

及其周邊範圍擬定，依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指導，進行更細緻之盤點及規劃

02 議題導向式規劃

以「議題」導向方式擬定計畫，盤點鄉村地

區之重要性議題，因地制宜研擬空間發展策

略及土地使用計畫，同時整合各部會現有政

策資源投入公共建設

03 民眾參與

規劃過程應蒐整民眾意見、對未來生活想像

願景，以確保符合在地實際需求，達成合宜

有序之鄉村永續發展目標

04 核實需求進行規劃

鄉村地區具多元樣態，規劃過程應視實際發

展情形及在地需求，從生活、生產、生態等

面向，協助改善鄉村地區之公共設施、居住

、產業、交通層面等土地使用問題

05 辦理法定程序應具備條件

倘規劃作業階段認有實際需要及效益，同時

當地民眾有意願且已凝聚共識，方得辦理法

定程序，擬定鄉村地區計畫

核心精神



３

中央政府

規劃專業者

地方政府

社區民眾

鄉村地區
整體共好

1515

◼ 全國性政策

◼ 規劃經費補助

◼ 輔導及協助

◼ 國土及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攜手合作

◼ 資源盤點及分析

◼ 空間規劃

◼ 地方發展政策

◼ 議題優先處理順序

◼ 資源投入優先順序

◼ 國土及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單位攜手合作

◼ 社區發展共識

◼ 地方願景

◼ 參與意願

共同參與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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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過程中各階段均應納入民眾參與機制！

1. 推動參與式規劃，強調由下而上之倡議精神，得透過工作坊、訪談、說明

會等形式進行

2. 建立機關協商平臺，整合各部門計畫、政策相關資源，確定各部門之空間

需求與合適區位，落實部門空間策略

規劃流程

依實際需求，按「鄉（鎮、市、區）」及「人口集居

地區」尺度進行資料蒐集

依據前述資料，以相關圖資套疊等不同方式分析當地

空間課題，並因地制宜提出規劃策略

1. 提出居住、產業、公共設施、運輸及景觀等面向

之空間構想，指認適當區位

2. 提出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俾利後續銜接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計畫、政策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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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法定工具，可使規劃策略順利銜接

鄉村地區計畫具有「空間規劃」功能，亦具有部門協調功能，後續應依下列 3 項

工具（空間規劃、土地使用管制、申請使用機制）予以釐清是否應納入規劃作業

處理，並就涉及土地使用部分，擬定鄉村地區計畫

法定執行工具3

空間規劃
工具

1

§22

檢討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

土地使用管制
工具

2

§23

研訂因地制宜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申請使用機制
工具

3

§23、§24~31

應經申請同意

及使用許可

1717



01-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1818

（空間發展 / 土地使用管制 / 申請使用機制）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

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

實施管制（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第 1 項）



01-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鄉村地區計畫屬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層級，若規劃內容涉及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調整，仍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符合各分區、

分類之劃設條件

1919

（空間發展 / 土地使用管制 / 申請使用機制）



一、符合基本原則

01 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2 項授權範疇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另訂土管，得另訂之項目僅

包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

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制

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02 僅針對與地方特殊性較有關連之內容訂定

與地方特殊性較無關聯之「權責分工」、「違規查處」等無須另訂之，依通案性

規定辦理即可

03 空間區位範圍應明確

另訂土管之適用範圍應明確，範圍指認方式可分為點、線、面 3 種，並得視需求

以土管規則條文內明列條件、另行依職權公告適用範圍等方式確定範圍

點

以建築物或設施物指認

必要時得檢附經會商確認

之相關清冊 線
如圳路、道路等

並應輔以文字說明

如坵塊、地籍等

並應輔以文字說明

必要時得檢附土地清冊面
2020

02-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03-應經申請同意及使用許可
（空間發展 / 土地使用管制 / 申請使用機制）



二、符合授權範圍內訂定原則

01 得增加或減少使用項目

• 應以通案性土管為基礎，再評估要增加或減少

• 增減項目應屬當地特有生態、生活習慣、特色產業、信仰風俗等為原則

• 如有新增容許使用項目需求，應依內政部國審會第 8 次會議決定，提出相關說明

02 僅保障既有合法權益、規模、程序才可以加註

為避免過於龐雜無章且偏離應規範內容，故僅能針對屬「保障既有合法使用地之權

益」、「規模」、「程序（如循使用許可程序）」者加註

內政部國審會第 8 次會議決定

1.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2. 符合部門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情形

3. 適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空間區位條件

4. 相關審查程序

5. 相關配套措施

2121

02-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03-應經申請同意及使用許可
（空間發展 / 土地使用管制 / 申請使用機制）



二、符合授權範圍內訂定原則

03 調整可建築用地強度

• 原則不超過通案性使用強度

• 原則小於都計同樣分區、用地強度

• 山坡地強度應小於非山坡地

04 調整應經申請同意條件

得調整應經申請同意條件，含強度（高度）、通行機能、緩衝綠帶或設施、綠地

、必要性服務設施位屬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05 得指定申請使用許可

鄉村地區計畫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附冊，依據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

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得指定特定範圍應申請使用許可

2222

02-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03-應經申請同意及使用許可
（空間發展 / 土地使用管制 / 申請使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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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1 2 3

項目
使用許可搭配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使用許可 另訂土管（應經申請同意）

公共設施
用地取得

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
政府未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易衍生私用問題）

公共設施興闢 直轄市、縣（市）政府整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資源，投入公共設施興闢

國土計畫法
之法定程序

依序如下：

1. 擬定鄉村地區計畫（§8）

2.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指定得辦理使用許可

（§23#4）

3. 申請人辦理使用許可

（§24），並同步辦理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依序如下：

1. 擬定鄉村地區計畫（§8）

2.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指定得辦理使用許可

（§23#4）

3. 申請人辦理使用許可

（§24）

依序如下：

1. 擬定鄉村地區計畫（§8）

2.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指定

得辦理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 §23#4 )

3. 申請人辦理應經申請同意使

用

辦理程序
一步到位

程序 1、2 可同步辦理 程序 1、2 可同步辦理 程序 1、2 可同步辦理

公共設施區位：以鄉村地區計畫指定區位為原則

公共設施提供面積比例：建議為 30％~40％，由各地方政府與民眾簽訂行政契約
※參採：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 11 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第 34 條

03-應經申請同意及使用許可 （空間發展 / 土地使用管制 / 申請使用機制）



4
國土法實施管
制前相關政策
及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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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之期程

107/04/30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

110/04/30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

120/04/30前

直轄市、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公告

3年

114/01/20

國土功能分區圖

法定公告期程調整

4年→10年內

正式依國土計畫管制

隨著國土計畫法之法定期程調整，目前制度處於過渡階段，依

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於本法土地使用管制實施前，有配合各級

國土計畫指導事項之必要，得予以指導區域計畫法之工具。

過渡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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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平臺

盤點課題

形
成
鄉
計
條
件

依本法第8條、第17條協調各部會研商

居住生活、當地產業、公共設施、交通環境等面向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支持

具公益性
提供公共設施、提升整體環境品質、完整各部門政策配套

等，非僅作為違規使用之就地合法途徑或擴增建地手段。

涉及使用地變更編定、修正非都管條文或專編、訂定開發

許可指導原則等，非僅處理地權等其他議題。

相關部門計畫得配合鄉計提供公共設施興闢、經營管理之

經費及資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有相關輔導方案等。

涉及地用問題

探討各式議題的大平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法定計畫，具法定效力鄉村地區計畫

2626

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優先協助推動原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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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
計畫法

第10條
市(縣)國土計
畫應載明事項

鄉村地區計畫以擬處理的議題為核心，整理與市（縣）國土

計畫不一樣之內容。至少包括：

• 計畫範圍

• 目標（課題與對策）

•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公益性
設施

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

國土計畫有機會解決區域計畫法體制下，無法突破的僵局

符合比例
之獎勵

• 研議形成具體可行的興辦事業計畫

• 認定擬納入輔導合法化項目之合理性

• 調整使用類型或項目

• 輔導合法化（安全、公平、合理）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有意願參與者

必要時得與
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達成「鄉村地區整體共好」的目標下，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共同承擔，協助處理實際居住於鄉村地區之民眾解決其長久以

來困擾之地用問題

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優先協助推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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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其他部門計畫、政策、資源整合

盤整地方創生、農村再生、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國土生態綠網、文化、休

閒農場等部門相關政策與計畫，以利整合相關資源落實計畫內容

項目 政策名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計畫（含公有建築活化、觀光環境營造、

公共運輸服務、客庄產業發展、……）

國家發展委員會、交通部、交通部

觀光署、客家委員會

農業資源
農村再生

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農村再生計畫、年度農

村再生執行計畫、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

亮點計畫、縣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

農業部、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

持署

生態保育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

（含生物多樣性熱區、里山地景、關注議題區

域、……）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生活地景 生活地景空間單元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城鄉風貌 城鄉風貌相關計畫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基礎工程 人本交通、下水道建設相關計畫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觀光遊憩 風景特定區 交通部觀光署

客庄地區 臺三線客庄區域百年基業綱要計畫 客家委員會

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優先協助推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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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套協助市（縣）政府推動

本署於115年3月召開第18次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計畫研商會議，並

函發「過渡時期鄉村地區計畫擬定指引」，相關資訊亦公開於本署網站，

供各界參考。

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優先協助推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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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鄉之特色產業—舉行熱氣球嘉年華之鹿野高臺周邊地
區，隨觀光需求增加，整體空間配置及公共設施未經系統
性整合，缺乏遮蔽與友善之停留空間。

課題說明

為完善鹿野高臺地區之觀光服務設施機能，經調查計
畫範圍內既有之11處商家，有意願與臺東縣政府協力
合作，透過留設部分土地作為必要性服務設施，完善
人行及自行車動線、停車空間。

法定計畫條件檢核

納入鄉村地區計畫辦

理法定程序，並透過

鄉計指導修正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後

，辦理變更編定

本署建議
處理方向

資料來源：鹿野高台地區觀光發展指導計畫、臺東縣鹿野鄉鄉村地區計畫（鹿野高臺周邊地區）法定程序及書圖示範案

計畫範圍內之11處商家，其坐落土地均屬山坡地範圍
之農牧用地，不得作餐飲住宿、零售、露營、遊憩等
商業及觀光類型使用，且未能依非都管52-1條辦理變
更編定。

交通及觀光發展處擬具鹿野高台地區觀光發展指導計畫

具公益性

涉及地用問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

案例：臺東縣鹿野鄉案

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優先協助推動原則



4 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落實機制

3131

《國土計畫法》之法定工具

1. 使用許可搭配農社重

2. 跨區使用許可

3. 應經申請同意

4. 另訂土管

《區域計畫法》之法定工具

1. 開發許可搭配農社重

2. 跨區開發許可

3. 使用地變更編定

4. 修正非都管條文
或訂定專編

因應 114 年 1 月 20 日國土計畫法定期程調整，暫無法依國土計畫實施管制，

為滿足地方就公益面向較急迫之地用需求，並落實國土計畫「計畫引導土地

使用」之核心精神，本署研議鄉村地區計畫與區域計畫法定工具之銜接機制

，於此過渡期間由鄉村地區計畫指導區域計畫法定工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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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落實機制

全國國
土計畫

第九章
第五節、伍

國土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實施前，非

都市土地開發許可之審議及使用管制

處理方式，有配合各級國土計畫指導

事項之必要

區域
計畫法

第15條之2

依前條第1項第2款規定申請開發之案

件，經審議符合左列各款條件，得許

可開發︰

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

者。…（略以）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應

檢討修訂

得以國土計畫（鄉村地區計畫）

指導區域計畫法之法定工具

過渡期間以「鄉村地區計畫」指導《區域計畫法》法定工具之法令依據

變更全
國區域
計畫

第3章第3節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研擬空間計

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指導

原則，經中央確認後，即可據以辦理

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透過

鄉村地區計畫，配合部門空間

計畫擬定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指導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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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發許可
搭配農社重

2.

跨區開發許可

3.

變更編定

現僅有農再社區及縣市國土計畫指定範圍得辦理農社重，故須
透過鄉村地區計畫指導得辦理農社重之區位

現行區計制度僅能以單一基地申請開發許可，後續
則得透過鄉村地區計畫指導，由計畫範圍內零星包
夾土地加總滿1公頃者合併申請開發許可

透過鄉村地區計畫指導，符合計畫規範、條件之零星包夾土地得變更
編定，以計畫引導土地使用

4.

非都管專編

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無因地制宜機制，後續本署將配合
地方政府需求，依鄉村地區計畫另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因地
制宜之縣市專編

• 修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 修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等

• 修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等

• 修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

• 修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

跨區開發許可
以鄉計範圍內
個別基地
共同申請

開發

4
國土計畫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落實機制

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落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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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步到位機制

國土法實施管制前鄉村地區計畫之法定程序

鄉村地區計畫(草案)

直轄市、縣(市)
層級審議

報部審議及核定
(內政部層級審議)

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
(草案)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

國
土
計
畫
法
實
施
管
制
前
之
過
渡
時
期

國
土
計
畫
法
實
施
管
制
時
期

鄉村地區計畫審議過程中，建

議同步將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

制內容併同討論，本部（內政

部）將視需要修訂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子法

俟國土計畫法實施管制後，再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將另

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報本部（

內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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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件

配套措施：經費補助情形

核定案件總數 77 110年13案、111年10案、112年13案、113年26案、
114年15案

縣市
案件數

（鄉鎮市區數）
縣市

案件數
（鄉鎮市區數）

基隆市 1（1） 雲林縣 4（3）

新北市 2（2） 嘉義縣 8（9）

桃園市 2（2） 臺南市 6（7）

新竹縣 4（4） 高雄市 9（9）

新竹市 1（1） 屏東縣 3（4）

苗栗縣 6（8） 澎湖縣 2（6）

臺中市 3（3） 宜蘭縣 4（4）

彰化縣 4（4） 花蓮縣 8（7）

南投縣 3（3） 臺東縣 7（9）



5
納入全國國土
計畫通盤檢討
之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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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鄉村地區計畫為主體論述

◼ 鄉村地區計畫之定位等同於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故

其計畫應載明內容以本法第

10條及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第6條為依循。

◼ 計畫範圍以鄉（鎮、市、區）

或聚落為主。

◼ 就具地方特殊性、急迫性之議

題研擬計畫內容，僅需載明具

地方特色、細節性之指導事項。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

四、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五、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

管理計畫。

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

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七、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十、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國土計畫法§10

僅需載明與縣市國土計畫不
同之內容

部分內容後續將評估納入手冊或另訂要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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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鄉村地區計畫為主體論述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6 第

1 項第3款第5目

◼ 探討鄉村各式議題之平臺，屬

鄉村地區計畫之規劃作業

鄉村地區計畫

◼ 依據國土計畫法 § 8 第 3 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得辦

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視實際需

要研擬鄉村地區計畫，納入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並得另以附冊

方式定之。

◼ 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一部分，並就鄉（鎮、市、

區）或聚落及其周邊範圍做更

細緻之補充，為具實質效力之

法定計畫



5 鄉村地區之發展策略

提升鄉村地區生活及環境品質，追求鄉村地區之整體共好，並基於鄉
村本身之紋理，形塑鄉村地區之自明性及特色風貌。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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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鄉村地區之發展策略

處理土地有序利用、基本生活機能、基本公共設施、景觀風貌形塑等
空間課題為主，且應同時具備地方特殊性、公共性、公益性。

處理

課題

優先

辦理
欲處理之議題明確、屬短期內需求、具備在地民眾及有關機關、單位
共識、得銜接部門計畫、政策、資源者，得優先辦理鄉村地區計畫。

◼ 考量周邊城鄉關係及空間結構，確認鄉村地區應有之生活機能，
並應優先評估是否得透過周邊地區既有設施或其他彈性方式予以
滿足

◼ 基於人口結構及趨勢，並依據在地實際需求，因地制宜進行規劃
。

◼ 倘涉及產業需求，應以符合鄉村地區特性、滿足基本生活機能之
在地產業為主，且須符合不影響鄉村地區生活及環境品質之前提
。

◼ 透過有關機關、單位共同參與之跨部門協作方式，使鄉村地區計
畫結合部門計畫、政策及資源，改善鄉村地區實際面臨之課題。

規劃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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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鄉村地區之成長管理策略

考量第1次功能分區劃設為維持坵塊完整性，將凹入凸出之非可建築

用地劃入城2-1、農4、農4 (原) 等可建築用地範圍，後續應於縣市國

土計畫通檢盤點其區位及面積，並於未來規劃新增公共設施或回應在

地產業發展需求時，以優先配置於聚落內既有零星土地為原則。

集約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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